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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司）公限有之立成冊註島群曼開於（

（股份代號：936）

EAGLE LEGEND ASIA LIMITED
鵬 程亞洲 有限公司

有關
出售佳誠投資有限公司之51%已發行股本及獲豁免關連交易之

非常重大出售事項之更新

茲提述(i)鵬程亞洲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為二
零二零年五月七日內容有關本集團出售佳誠投資有限公司（「目標公司」）之51%已
發行股本（「出售事項」）的通函（「該通函」）及(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五月
二十二日內容有關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二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
別大會」）投票表決結果的公告（「投票表決結果公告」），以考慮及酌情批准出售事
項。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之所有詞彙與該通函所賦予之涵義相同。

誠如該通函所載，完成須待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該協
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取得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

誠如投票表決結果公告所載，建議批准該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決議案已
於股東特別大會上獲通過。該協議已成為無條件。



2

完成已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四日作實。賣方已收取出售事項之全額代價
230,000,000港元。於完成後，目標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已不再為本公司附屬公司，
而目標集團之所有業績及資產與負債已不再併入本集團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鵬程亞洲有限公司

副主席
郭培能

香港，二零二零年七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郭培能先生、趙毅先生及陳華杰
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徐小伍先生、李永軍先生及刁英峰先生。


